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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2：通用技术文件总结 

2.3：质量综述（QOS） 

质量综述（QOS）是对模块 3 中主体数据的总结。质量综述不应包含未出现

在 CTD 模块 3 或其他部分的信息或数据。 

质量综述应包括各章节的充分信息，提供模块 3 的概况。质量综述还应重点

强调产品的关键参数，如果存在未遵循指导原则的情况，应提供合理性论证。质

量综述还应包括需整合质量模块信息与其他模块信息关键问题的讨论（如，通过

CTD-S 模块中毒理学研究来确定杂质限度），包括交叉引用其他模块的卷号和页

码。 

除附表及附图外，质量综述一般不应超过 40 页。对于生产工艺较复杂的产

品，本文件篇幅可增加，但通常不应超过 80 页（不包括附表及附图）。 

前言 

包括原料药的专有名称、非专有名称或通用名称，公司名称、剂型、规格、

给药途径和拟定的适应症。 

2.3.S 原料药（名称，生产商） 

2.3.S.1 基本信息（名称，生产商） 

按照 3.2.S.1 基本信息项下对应条目提供相关资料。 

2.3.S.2 生产（名称，生产商） 

按照 3.2.S.2 生产项下对应条目提供以下资料： 

提供原料药生产厂商（包括生产、检验）的完整地址。 

提供原料药制备工艺资料，包括反应流程图，注明工艺中使用的试剂、溶剂

和催化剂等。对于采用发酵工艺、提取工艺制备以及多肽、小分子核酸药物等，

需要提供更多的制备工艺信息。对于无菌原料药需提供灭菌/除菌工艺和无菌保

证措施。 

如不适用，请注明。 

2.3.S.3 特性鉴定（名称，生产商） 

按照 3.2.S.3 特性鉴定项下对应条目提供以下资料： 

提供结构确证使用的方法、图谱及简要的结构解析总结。列出已研究的可能

与制剂性能相关的原料药的晶型、溶解性、渗透性、粒度等理化特性。如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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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明不同介质（如不同 pH）中的具体溶解度数据。 

提供初步的杂质谱分析结果、潜在致突变杂质控制策略和分析信息。可参照

ICH M7 指南研究并提交报告。 

建议以表格形式列出已鉴定的杂质结构，说明其来源及相对保留时间（如适

用），并结合工艺说明是否存在潜在的致突变杂质。 

杂质名称或代号 杂质结构 杂质来源 相对保留时间（如适用） 

    

    

    

对于潜在的致突变杂质，应提供初步的控制策略。 

致突变杂质名

称或代号 
杂质结构 杂质来源 

按照 ICH M7

归属杂质类别 
控制策略 

     

     

2.3.S.4 原料药的质量控制（名称，生产商） 

按照 3.2.S.4 原料药的质量控制项下对应条目提供以下资料： 

提供初步的质量标准，说明检查项目、可接受的限度、分析方法，提供代表

性图谱（注：可引用模块 3 中具体信息）。在药品开发初期，至少应提供方法的

专属性、灵敏度等关键验证信息。 

提供样品检验报告书（注：可引用模块 3 中具体信息）。提供关键研究批次

（如用于安全性研究、稳定性研究、临床研究等）的批分析数据。 

建议按以下格式提供质量标准，包括方法（不必详细描述，可简述为 HPLC

等）和限度。 

项目 方法 限度 

性状   

鉴别   

有关物质   

残留溶剂   

含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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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按以下格式提供关键研究批次（如用于安全性研究、稳定性研究、临床

研究等）的批次信息和批分析结果。 

批号 
试制 

时间 

试制 

地点 

试制 

规模 

采用 

工艺* 

主要 

设备* 
用途 

关键质量数据

（如有关物质*、

含量、粒度、晶

型等） 

        

        

        

        

*如研究进程中，工艺发生变更，请依次编号，表格中填写编号，表格下方

列明各编号代表的具体处方工艺；主要设备可引用模块 3 中具体信息。 

*对于有关物质数据的提供，已鉴定结构的杂质按单个已知杂质分别列出检

测结果，未鉴定结构但固定出现的杂质按相对保留时间（如适用）分别列出检测

结果。 

请对临床批样品予以标注。 

2.3.S.5 对照品（名称，生产商） 

如适用，提供用于原料药检验的对照品信息。 

2.3.S.6 包装系统（名称，生产商） 

提供直接接触原料药的包装材料信息。 

2.3.S.7 稳定性（名称，生产商） 

按照 3.2.S.7 稳定性项下对应条目提供以下资料： 

提供原料药稳定性研究资料，列明采用的分析方法，可用列表形式递交代表

性样品的初步数据及其他支持性稳定性研究数据，应提供关键项目的代表性图谱

（注：可引用模块 3 中具体信息）。稳定性数据应能支持新药的理化参数在计划

的临床研究期间符合要求，如果计划的试验周期极短，可提供有限的支持性稳定

性数据。在确保临床试验期间药物的稳定性的基础上，逐步积累稳定性数据，支

持进一步的临床开发。说明初步拟定的贮藏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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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P 制剂（名称，剂型） 

2.3.P.1 剂型及产品组成（名称，剂型） 

按照 3.2.P.1 剂型及产品组成项下对应条目提供以下资料： 

列表说明制剂的处方组成及用量，对于制剂工艺中使用但最终去除的组分也

应列出。制剂中的辅料应符合药用要求。 

2.3.P.2 产品开发（名称，剂型） 

按照 3.2.P.2 产品开发项下对应条目提供产品开发综述资料。 

如不适用，请注明。 

2.3.P.3 生产（名称，剂型） 

按 3.2.P.3 生产项下对应条目提供以下资料： 

提供临床试验用制剂生产厂商（包括生产、包装、检验）的完整地址。 

提供生产工艺信息，包括工艺流程图。对于无菌制剂应提供灭菌工艺和无菌

保证措施；非常规工艺制剂应提供较详细的工艺描述。 

2.3.P.4 辅料的控制（名称，剂型） 

按照 3.2.P.4 辅料的控制项下对应条目提供综述资料。 

制剂中的非活性成分均需符合药用要求，对于国内外制剂中尚未使用过的全

新辅料，可进行关联申报或提供相关研究资料。 

2.3.P.5 制剂的质量控制（名称，剂型） 

按照 3.2.P.5 制剂的质量控制项下对应条目提供以下资料： 

提供初步的质量标准。说明检查项目可接受的限度、分析方法、代表性图谱

（注：可引用模块 3 中具体信息）。杂质报告方式可参照 ICH Q3A 和 Q3B。应根

据剂型、产品特点等设置适宜的质控项目和分析方法。对于以积累数据为目的，

但不作为制剂放行条件的检测项目，应予以注明。 

在药品开发初期至少应提供方法的专属性、灵敏度等关键项目的验证信息。 

提供关键研究批次（如用于安全性研究、稳定性研究、临床研究等）的检验

报告书（注：可引用模块 3 中具体信息）。应提供制剂降解途径、降解产物的初

步研究结果。可参照 ICH Q3B。 

建议按以下格式提供质量标准，包括方法（不必详细描述，可简述为 HPLC

等）和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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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方法 限度 

性状   

鉴别   

有关物质   

残留溶剂   

含量   

……   

建议按以下格式提供关键研究批次（如用于安全性研究、稳定性研究、临床

研究等）的批次信息和批分析结果。 

批号 
试制 

时间 

试制 

地点 

试制 

规模 

采用处

方、工

艺* 

主要

设备 
用途 

关键质量数据

（比如有关物

质*、含量、

溶出度等） 

        

        

        

*如研究进程中，处方工艺发生变更，请依次编号，表格中填写编号，表格

下方列明各编号代表的具体处方工艺；主要设备可引用模块 3 中具体信息。 

*对于有关物质数据的提供，已鉴定结构的杂质按单个已知杂质分别列出检

测结果，未鉴定结构但固定出现的杂质按相对保留时间（如适用）分别列出检测

结果。 

请对临床批样品予以标注。 

建议以表格形式列出已鉴定的杂质结构，说明其来源及相对保留时间（如适

用），并说明是否存在潜在的致突变杂质。 

杂质名称或代号 杂质结构 杂质来源 
相对保留时间（如适用

有） 

    

    

    

对于潜在的致突变杂质，应提供初步的控制策略。 

致突变杂质名

称或代号 
杂质结构 杂质来源 

按照 ICH M7

归属杂质类别 
控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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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P.6 对照品（名称，剂型） 

如适用，提供用于制剂检验的对照品信息。 

2.3.P.7 包装系统（名称，剂型） 

按 3.2.P.7 包装系统项下对应条目提供以下资料： 

提供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信息。 

对于新材料、新结构、新用途的药包材，可进行关联申报或提供相关研究资

料。 

2.3.P.8 稳定性（名称，剂型） 

按照 3.2.P.8 稳定性项下对应条目提供以下资料： 

提供制剂稳定性研究资料，列明采用的分析方法，可用列表形式提交代表性

样品（如动物药理毒理学研究样品、拟用于临床试验的样品）的初步数据及其他

支持性稳定性研究资料，应提供关键项目的代表性图谱（注：可引用模块 3 中具

体信息）。稳定性数据应能支持制剂的理化参数在计划的临床研究期间符合要求，

如果计划的试验周期极短，可提供有限的支持性稳定性数据。说明初步拟定的贮

藏条件。 

对于临床需要进行配伍使用及有特殊使用要求的制剂应提供相关稳定性试

验结果。 

2.4 非临床综述 

非临床综述是对药物的药理学、药代动力学、毒理学研究的综合评价，无需

对试验报告进行逐项总结。 

非临床综述应按照以下顺序撰写： 

非临床试验策略概述 

应对非临床试验策略进行讨论并提供依据，对递交试验资料执行 GLP 的情

况进行说明，并尽可能对非临床试验结果与药物质量属性、临床试验结果或相关

产品中发现的反应之间的相关性进行说明。若进行的试验项目有相关的指导原则，

应对偏离指导原则的情况进行讨论并说明理由。 

应对杂质、降解产物、主要代谢产物进行评估，如果使用了新辅料，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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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辅料的安全性信息。 

应考虑提供相关的文献资料和相关产品的特性。如果详细引用已发表的文献

资料代替申请人进行的试验，应说明试验设计以及与相应指导原则的偏离情况，

并对这些文献资料中所用样品的批次质量信息进行说明和讨论。 

药理学 

应对为确定药效学作用、作用机制和次要药理作用所开展的试验进行评价，

并关注任何发现的问题的意义。 

药代动力学 

对药代动力学、毒代动力学和代谢数据的评估中，应关注分析方法、药代动

力学模型和获得的参数的相关性。可结合药理学或毒理学中特定问题交叉深入探

讨（例如，疾病状态的影响、生理学变化、抗药抗体、不同动物种属间的毒代动

力学数据等）。对数据中不一致的情况进行分析。比较分析药物在动物和人体中

代谢和系统暴露的差异（AUC、Cmax 和其他参数），并重点说明采用非临床试验

预测人体潜在不良反应的局限性和实用性。 

毒理学 

应说明毒理学试验动物种属选择依据，分析毒性反应的出现时间、严重程度、

持续时间、剂量依赖性和可逆（或不可逆）程度，以及种属或性别间差异等，并

对重要特征进行讨论，尤其是关于药效学、毒性反应、死亡原因、组织病理学结

果、遗传毒性（化合物的化学结构、作用机制、与已知遗传毒性化合物之间的关

系）、致癌性（化合物的化学结构、与已知致癌物的关系，遗传毒性和暴露数据）、

对人类的致癌风险（如果有流行病学数据可用，应将其纳入）、生殖毒性（生育

力、胚胎发育、围产期毒性）、幼龄动物试验、妊娠前、妊娠期、哺乳期以及儿

童发育期应用经验和结果、局部耐受性、其它毒性试验和/或用于阐明特殊问题

进行的试验。 

毒理学试验的评价应按照逻辑顺序进行排列，将阐明特定作用/现象的所有

相关数据放在一起。将数据从动物外推到人时应该考虑以下因素：动物种属、动

物数量、给药途径、给药剂量、给药周期、毒理试验所用动物种属在未见不良反

应剂量和毒性剂量时的系统暴露量与人最大推荐剂量下的暴露量之间的关系、在

非临床试验中观察到的药物作用与人体中预期或观察到的作用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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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采用替代方法来代替整体动物试验，应对替代方法的科学有效性进行讨

论。 

综合评估和结论 

应通过非临床试验明确描述药物的特点，并得出支持临床拟用产品安全性的

符合逻辑、论据充分的结论。应综合考虑药理学、药代动力学和毒理学结果，讨

论非临床试验结果对人体使用药物安全性的提示（如用于说明书）。 

参考文献 

2.5 临床综述（如适用） 

临床综述是通用技术文档中对临床数据进行分析评价的文件。临床综述应参

考临床总结、各项临床研究报告和其他相关报告中的申报数据，但重点在于介绍

这些数据的结论和意义，而非数据的简要重述。具体撰写要求请参考 ICH M4E

（R2）。 

2.6 非临床文字总结和列表总结 

在“2.6 非临床文字总结和列表总结”文档中，对非临床试验报告进行逐项总

结时，应注明相应的试验在模块 4 中的位置及编号。体外试验应明确试验体系/

模型、试验方法/检测方法、关键结果，体内试验应明确动物种属、动物性别、动

物数量和分组方法、给药途径、给药剂量、给药周期、关键结果等信息。在非临

床文字总结中可适当使用表格或图示，以便更为有效或简明地表达其中的部分信

息；表格和图示可以插入在文本的适当位置，或放在总结的末尾部分。如果有体

外试验，应在体内试验之前。如果在药代动力学和毒理学部分需要对多个相同类

型的试验进行总结，应该按照动物种属、给药途径和给药持续时间（持续时间最

短的在最前面）对试验进行排序。编制非临床列表总结部分的表格，应该按照非

临床书面总结部分的介绍顺序。 

在讨论和结论部分，应整合不同试验和不同动物种属的信息，并建立实验动

物暴露量与人最大预期剂量下的暴露量之间的关系。在适当时，应对年龄和性别

相关的影响进行讨论。适当提供与立体异构体和/或代谢物有关的试验结果。建

议在非临床文字总结中使用统一的单位。 

非临床文字总结和列表总结应按照以下顺序撰写（以下章节内容仅为示例供

参考，实际撰写时应根据药物类别和申报阶段，参考 ICH M3、S9 等相关指导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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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的要求，总结已完成的支持临床试验申请的相关研究项目）： 

2.6.1 前言 

这部分旨在向审评人员介绍药物及其拟定的临床用途，应包括以下关键要素：

药物化学结构（最好提供结构图）和药理学性质的简要信息；申请的临床适应症、

给药剂量和给药周期信息。 

2.6.2 药理学文字总结 

2.6.2.1 概要 

应对药理学试验的主要结果进行简单总结，简要说明药理学试验的内容，提

出值得注意的问题，例如纳入和/或排除某些特定数据（如，缺乏动物模型）。 

2.6.2.2 主要药效学 

应对主要药效学试验进行总结并评价。如有可能，说明与其它同类药物现有

数据（如，选择性、安全性、活性）之间的关系。 

2.6.2.3 次要药效学 

应按照器官系统（视情况而定）对次要药效学试验结果进行总结并评价。 

2.6.2.4 安全药理学 

应对安全药理学试验进行总结并评价。在某些情况下，在预测或评估潜在的

人体不良反应时，次要药效学试验可能有助于安全性评估。在这种情况下，这些

次要药效学试验应该和安全药理学试验一起考虑。 

2.6.2.5 药效学药物相互作用 

如果进行了药效学药物相互作用试验，应在本节中对这些试验进行简要总结。 

2.6.2.6 讨论和结论 

讨论药理学评估和考虑出现问题的意义。 

2.6.2.7 表格和图示 

表格和图示可以插入在文本总结的适当位置，或放在总结的末尾部分。 

2.6.3 药理学列表总结 

按照 ICH M4S(R2)及附录 B 的要求整理撰写药理学试验列表总结。 

2.6.4 药代动力学文字总结 

2.6.4.1 概要 

应对药代动力学试验的主要结果进行简单总结，描述药代动力学评价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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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强调如下信息：采用的实验动物种属和品系是否与药理学和毒理学相同，采用

制剂是否相似或相同。 

2.6.4.2 分析方法 

应简述生物样品分析方法，包括分析方法的检出限和定量限。如有可能，应

在本节中讨论分析方法学验证和生物样品的稳定性。在以下相关章节中讨论不同

分析方法对结果分析的影响。 

2.6.4.3 吸收 

在本节中，应对以下数据进行总结： 

体外试验（如渗透性）、吸收（体内和原位试验中的吸收程度和吸收速率） 

动力学参数、生物等效性和/或生物利用度（血清/血浆/血液 PK 试验） 

2.6.4.4 分布（如有） 

在本节中，应对以下数据进行总结：组织分布试验、蛋白结合率和血细胞中

的分布、胎盘转运试验。 

2.6.4.5 代谢（种属间比较） 

在本节中，应对以下数据进行总结：生物样品中代谢产物的化学结构和数量、

可能的代谢途径、进入循环前的代谢（胃肠道/肝脏首过效应）、体外代谢（包括

P450 试验）、酶诱导和抑制。 

2.6.4.6 排泄（如有） 

在本节中，应对以下数据进行总结：排泄途径和排泄程度、乳汁排泄。 

2.6.4.7 药代动力学药物相互作用 

如果进行了药代动力学药物相互作用试验（体外和/或体内），应该在本节中

对这些试验进行简要的总结。 

2.6.4.8 其他药代动力学试验（如有） 

如果使用非临床疾病模型（如肾功能损伤动物）进行了试验，应该在本节中

对这些试验进行总结。 

2.6.4.9 讨论和结论 

讨论药代动力学评估和考虑出现问题的意义。 

2.6.4.10 表格和图示 

表格和图示可以插入在文本总结的适当位置，或放在总结的末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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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 药代动力学列表总结 

按照 ICH M4S(R2)及附录 B 的要求整理撰写药代动力学试验列表总结。 

2.6.6 毒理学文字总结 

2.6.6.1 概要 

应对毒理学试验的主要试验结果进行简单总结。在本节中，毒理试验的内容

可列表说明（不包括试验结果，可包括试验类型和给药时间、给药途径、动物种

属，对代谢产物进行试验时注明给予的化合物）。应描述与拟定临床应用的相关

性，同时还应说明毒理试验的 GLP 执行情况。 

2.6.6.2 单次给药毒性 

应按照动物种属、给药途径的顺序对单次给药毒性数据进行简短总结。在某

些情况下，以表格形式提供数据可能更好。 

2.6.6.3 重复给药毒性（包括支持性毒代动力学试验） 

应按照动物种属、给药途径和给药周期的顺序，对试验进行总结，对方法学

进行简单的描述，强调重要的试验发现（例如：靶器官毒性的性质和严重程度、

剂量（暴露量）和/或效应关系、未见不良反应剂量）。非关键试验的总结可以更

简要一些（关键试验是指 ICH 指导原则 M3 指定的关键性 GLP 试验）。 

2.6.6.4 遗传毒性 

应按照以下顺序对试验进行简单总结：体外非哺乳动物细胞系统、体外哺乳

动物细胞系统、体内哺乳动物细胞系统（包括支持性毒代动力学试验）、其他系

统。 

2.6.6.5 致癌性（包括支持性毒代动力学试验）或致癌性评估（如有） 

应简要说明选择这些试验的依据和高剂量选择的依据，各项试验应按照以下

顺序进行总结： 

长期试验（按照动物种属的顺序），包括不适合放在在重复给药毒性试验或

药代动力学试验中的剂量探索试验 

短期或中期试验（包括不适合放在重复给药毒性试验或药代动力学试验中的

剂量探索试验） 

其他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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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6 生殖毒性（包括剂量探索试验和支持性毒代动力学试验）（如有） 

应按照以下顺序对试验进行总结，对方法学进行简单的描述，强调重要的试

验发现（如果采用了其它的试验设计，则副标题应作相应修改）： 

生育力与早期胚胎发育毒性 

胚胎-胎仔发育毒性 

围产期毒性，包括母体功能 

对子代（幼龄动物）给药和/或进行进一步评价的试验（如有） 

2.6.6.7 局部耐受性/制剂安全性（如有） 

如果进行了局部耐受性试验，应按照动物种属、给药途径和给药周期的顺序

对这些试验进行总结，对方法学进行简单描述，强调重要的试验发现。 

2.6.6.8 其他毒理试验（如有） 

如果进行了其他毒理试验，应对这些试验进行总结。适当时，应提供进行这

些试验的依据：抗原性、免疫毒性、机制研究（如其他章节未报告）、依赖性、 

代谢产物研究、杂质研究、其他试验。 

2.6.6.9 讨论和结论 

讨论毒理学研究结果和出现的异常问题的意义。 

应讨论所有明显的异常结果，包括与对照相比有统计学意义的差异和没有统

计学意义但可能有毒理学意义的异常结果。 

2.6.6.10 表格和图示 

表格和图示可以插入在文本总结的适当位置，或放在总结的末尾部分。 

2.6.7 毒理学研究列表总结 

按照 ICH M4S(R2)及附录 B 的要求整理撰写毒理学试验列表总结。 

2.7 临床总结（如适用） 

临床总结，是通用技术文档中对所有临床信息的详实总结。具体撰写要求请

参考 ICH M4E（R2）。 

 

模块 3 药学研究信息 

按照 ICH M4Q（R1）模块 3 撰写本章节内容，如不适用，请注明。 

安慰剂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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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临床试验方案中需使用安慰剂，应按照 ICH M4Q（R1）“3.2.P”章节单独

整理资料，如不适用，请注明。 

 

模块 4 非临床试验报告 

具体撰写要求请参考 ICH M4S（R2）。 

模块 5 临床研究报告（如适用） 

具体撰写要求请参考 ICH M4E（R2）。 

 


